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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重庆市涪陵区地名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涪陵高新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地名工作的组织领导，规范地名工作，全面指导、督促、监督地名管理工作，协调解决地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更好地发挥地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便人民生产生活、促进对外交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极作用，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区政府同意，建立重庆市涪陵区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召 集 人：靖开媛  区政府副区长

副召集人：刘  蓁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何静秋  区民政局局长

成    员：区委宣传部、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教委、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委、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城市管理局、区水利局、区文化旅游委（区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委、区林业局、区大数据发展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气象局相关负责人。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承担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等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民政局分管负责人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二、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地名管理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根据地名管理有关政策法规组织、协调、指导全区地名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地名管理制度，开展地名文化挖掘与保护，制定区级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建立健全地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研究决定重大地名管理事项，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地名管理有关工作，提升地名公共服务水平；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其他事项

（一）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

（二）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或邀请其他市级有关部门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三）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不刻制专门印章，由区民政局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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